
浑江政办发〔2015〕19号

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地震应急预案编制和备案管理工作

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办、局，直属事业单位，驻区市直各部门：

    为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损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按照市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关于开展地震应急预案编制和备案管理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白防震办发〔2015〕2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为进一步健全浑江区地震应急预案体系，落实地震应急各项工作职责，经研究决定，要求各镇（街）、各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对本地区、本单位地震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备案管理基本情况进行自查，查找预案编制工作经验和存在的不足；促进全区地震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相关工作建议；镇（街）地震专项应急预案制订情况，是否向上一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相关部门地震应急预案或包括抗震救灾内容的应急预案制订和备案情况；区直基础设施经营管理单位，学校、幼儿园、医院、大型文体场馆、大型商业设施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以及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矿山、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地震应急预案制订和备案情况。
认真开展地震应急预案编制和备案管理工作专项检查，是当前我区防震减灾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健全和完善地震应急预案体系和有序应对突发地震事件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各镇（街）、各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必须高度重视，要结合实际采取切实可行发生方式，细化方案，落实责任，全面检查本部门地震应急预案编制和备案管理工作情况，切实做好检查和备案等各项工作。
各镇（街）、各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于2015年6月5日前将（乡镇街道）地震专项应急预案调查（附件1）、政府部门地震应急预案调查表（附件2）、企事业单位地震应急预案调查表（附件3）书面报送区地震办公室，同时将电子数据发送至bdjkj123@163.com。
    联系人:区地震办  李宝杰  王  淳
           区政府应急办  陈俊成    
联系电话：3361716
              3361587    （区政府应急办） 

    附件：1.（乡镇街道）地震专项应急预案调查表
    2.政府部门地震应急预案调查表
    3.企事业单位地震应急预案调查表
                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6月4日
附件1：
（乡镇街道）地震专项应急预案调查表
单位名称（公章）：
	编制单位
	

	预案名称
	

	印发时间
	

	备案时间
	
	备案部门
	

	涉及内容
	有
	无

	1
	组织机构
	
	

	2
	响应机制
	
	

	3
	应急响应
	
	

	4
	指挥与协调
	
	

	5
	保障措施
	
	

	6
	恢复与重建
	
	

	7
	演练与预案修订
	
	

	问题、意见、建议等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说明：1.本表由预案编制单位填写，每个预案填写1张。
     2.备案部门指：上一级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3.涉及内容：在相应内容后方表格中填写“有”或“无”。
附件2：
政府部门地震应急预案调查表
单位名称（公章）：
	编制单位
	

	预案名称
	

	编制时间
	

	备案时间
	
	备案部门
	

	涉及内容
	有
	无

	1
	组织机构及职责
	
	

	2
	响应机制
	
	

	3
	应急响应措施（信息收集上报，紧急处置措施、救援响应程序）
	
	

	4
	应急保障措施（装备、队伍保障、信息、通讯等内容）
	
	

	5
	宣传、培训、演练、监督检查等
	
	

	问题、意见、建议等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说明：1.本表由预案编制单位填写，每个预案填写１张。
　　　2.预案名称：××部门地震应急预案或包括抗震救灾内容的相关预案名称。
3.备案部门是指：同级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4.涉及内容：在相应内容后方表格中填写“有”或“无”。
附表3：
企事业单位地震应急预案调查表
单位名称（公章）：
	编制单位
	

	预案名称
	

	编制时间
	

	备案时间
	
	备案单位
	

	涉及内容
	有
	无

	1
	组织机构及组成及制作
	
	

	2
	应急准备（知识培训、演习等制度和措施）
	
	

	3
	应急救援措施（抢险，重要目标保护、疏散通道、避险场地、次生灾害控制等）
	
	

	4
	应急保障（队伍、人员、通讯、装备、信息保障等）
	
	

	问题、意见、建议等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说明：1.本表由预案编制单位填写，每个预案填写１张。
      2.预案名称：××地震应急预案或包括抗震救灾内容的相关预案名称。
3.备案部门是指：企事业单位所在地县级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4.涉及内容：在相应内容后方表格中填写“有”或“无”。
5.本次检查企事业单位指：交通、水利、电力、通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单位及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矿山、危险物品等生产经营单位，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其中学校指：各级各类幼儿园、小学、初高中、职业中学、大学；医院指：各级各类具备急救和住院条件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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